
新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度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

	序号
	抽查任务名称
	抽查事项
	抽查类型
	抽查对象范围
	抽取比例
	抽查时间
	是否部门

联合抽查

	4453002022001
	全县企业不定向抽查
	登记事项、公示信息两大抽查类别检查
	不定向
	2022年度年报的企业
	按不低于2%的比例市市场监管局抽取市内信用风险等级高的登记注册企业
	2022年10月30日前
	否

	4453002022002
	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产品生产企业检查
	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条件检查
	定向
	《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》获证企业
	按市市场监管局部署执行
	2022年12月31日前
	否

	4453002022003
	检验检测机构检查
	检验检测机构检查
	定向
	全县获省市场监管局颁发资质认定证书的检验检测机构
	按市市场监管局部署执行
	2022年12月31日前
	是

	4453002022004
	认证活动和认证结果检查
	自愿性认证活动及结果合规性、有效性的检查
	定向
	自愿性获证企业
	按市市场监管局部署执行
	2022年12月31日前
	否

	4453212022005
	全县自我声明公开的企业和社会团体定向抽查
	企业标准自我声明监督检查、团体标准自我声明监督检查
	不定向
	企业标准、团体标准
	根据总局印发的《团体标准随机工作指引》《企业标准随机工作指引》，结合实际情况确定
	2022年10月31日前
	否

	4453002022007
	全县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定向抽查
	专用标志使用是否符合《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第354号）规定
	定向
	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
	30%
	2022年11月30日前
	否

	4453002022008
	全县重点专业市场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定向抽查
	1.重点专业市场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建立情况；2.重点专业市场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运行情况；3.重点专业市场内经营者是否存在知识产权侵权违法行为
	定向
	重点专业市场
	100%
	2022年11月30日前
	否

	4453002022009
	食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
	生产主体资格、生产环境条件、进货查验、生产过程控制、产品检验、贮存及交付控制、产品标准执行情况、不合格品管理和食品召回、从业人员管理、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事项
	定向
	食用植物油、湿粉类等重点品种食品生产企业
	按云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部署执行
	2022年11月底前
	否

	4453002022010
	食品相关产品监督抽查
	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
	定向
	全县食品用塑料包装、容器、工具等制品
	按市市场监管局部署执行
	2022年11月底前
	否

	4453002022011
	全县餐饮服务提供者食品安全监督检查
	食品经营主体资格、食品安全制度落实情况、餐饮操作规范和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（GB 31654-2021）》落实情况等
	不定向
	全县餐饮服务提供者
	根据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风险分级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确定
	2022年12月之前
	否

	4453002022012
	全县学校食堂
	食品经营主体资格、食品安全制度落实情况、餐饮操作规范落实情况等
	定向
	全县学校（含幼儿园）食堂
	按照粤市监【20222】9号文件
	2022年12月之前
	否

	4453002022013
	全县给学校供餐的集体配餐单位食品安全监督检查
	食品经营主体资格、食品安全制度落实情况、餐饮操作规范落实情况等
	定向
	全县给学校供餐的集体配餐单位
	根据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风险分级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以及春秋两季专项检查确定
	2022年12月之前
	否

	4453002022014
	全县食品销售监督检查
	食品销售者主体资质、进货查验、销售过程控制等《食品安全法》规定应当履行的义务
	不定向
	全县食品销售者
	按市局部署执行
	2022年12月之前
	否

	4453002022015
	全县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销售监督检查
	《食品安全法》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等规定的义务
	定向
	全县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（零售）市场
	按市局部署执行
	2022年12月之前
	否

	4453002022016
	全县食用农产品销售者监督检查
	《食品安全法》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等规定的义务
	不定向
	全县食用农产品销售者
	按市局部署执行
	2022年12月之前
	否

	4453002022017
	全县特殊食品销售者定向抽查
	特殊食品销售者经营资质、产品合法性、进货查验、销售过程控制、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等
	定向
	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者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者、保健食品销售者
	按市局部署执行
	2022年12月之前
	否

	4453002022018
	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监督检查
	机构及制度、设备档案、人员档案等
	不定向
	2022年度锅炉使用企业
	按不低于5%的比例抽取
	2022年10月30日前
	   否

	4453002022019
	计量监督检查
	在用计量器具监督检查
	定向
	加油站、集贸市场

医疗卫生单位、验配眼镜店
	10%
	2022年10月31日前
	否

	4453002022020
	计量监督检查
	能效标识计量专项监督检查
	定向
	应实行能效标识管理的生产、销售企业
	应实行能效标识管理的生产、销售企业10%
	2022年10月31日前
	否

	4453002022021
	计量监督检查
	水效标识计量专项监督检查
	定向
	应实行水效标识管理的生产、销售企业
	应实行水效标识管理的生产、销售企业10%
	2022年10月31日前
	否

	4453002022025
	打传规直专项抽查
	直销企业及关联主体是否存在违规直销、传销、虚假宣传等行为。
	定向
	辖区直销企业及其关联主体（包括直销企业的分支机构、服务网点、经销商等）
	50%
	2022年8月31日前
	否

	4453002022026
	价格行为检查
	执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情况，明码标价情况及其他价格行为的检查
	定向
	《价格法》规定的经营者
	30%
	2022年10月30日前
	否

	4453002022027
	广告检查行为
	涉及“广告”制作、发布的市场经营主体
	不定向
	根据实际情况涉及“广告”市场经营主体，由市局统一制定方案下发抽查任务
	2%
	2022年11月底前
	否

	4453002022028
	各地按照随机抽查事项清单自行开展双随机抽查
	按照随机抽查事项清单中的抽查事项开展
	定向或不定向
	对应各抽查对象库
	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辖区内企业自行开展抽查（省局抽取并组织实施检查的企业数量计入各地2022年度企业年度抽查总量）
	2022年11月15日之前
	是

	4453002022029
	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
	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（其他工作计划、任务在实际工作中能实现部门联合抽查的，也可进行动态调整）
	定向
	对应各抽查对象库的交集
	开展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
	2022年11月15日之前
	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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